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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遊學臺灣活動  開始徵求提案計畫囉！

1、 主辦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

2、 申請對象：依據本署徵求103年遊學臺灣活動計畫，歡迎依法設立之非營利組織與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各大專校院踴躍提案，惟103年已獲本署補助之青年壯遊點營運單位不得提出申請，提案內容包含達人導覽、觀光旅遊、體能探索、公共討論、DIY體驗、公益服務等六大元素。
3、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103年3月21日止。請以掛號或快遞在期限內寄達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14樓青年發展署國際及體驗學習組壯遊體驗科　遊學臺灣專案小組收（逾期不受理，所送資料概不退還，請自行留底）。

4、 申請程序：應檢附下列文件，並依序裝訂成冊，附件詳如計畫。
（1） 公文乙份︰未檢附公文之提案將不予審查。

（2） 審查資料乙式10份，內容須包含下列項目：

1. 活動申請摘要表（如附件1）。

2. 詳細行程（如附件2）。

3. 申請補助計畫書（如附件3）。
（3）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如附件4）。

（4） 組織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乙份（大專校院免備）。

（5） 章程影本乙份（大專校院免備）。

（6） 著作利用同意書乙份（如附件5）：提案入選之主辦單位於本計畫中所提供文字、圖片，視為無償授權予本署未來於遊學臺灣及青年旅遊相關推廣活動、政府出版品、網路、或媒體、載體中之公開或發表使用權。

（7） 切結書乙份（如附件6）：確認提案單位已詳細閱讀本計畫內容，並願遵照辦理。

（8） 光碟乙片：含上述所有文件及活動照片檔案（檔案格式為JPEG檔，每張照片大小請在2MB以內），本項於計畫入選公告後提供。

（9） 申請補助文件檢核清單乙份（如附件7）：請自行檢核並勾選確認。
5、 補助額度及原則：以補助1梯次為限，2至3日活動補助5萬元，4日（含）以上活動補助6萬元，2日以上且活動地點位於離島地區（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等）者，再增加補助款1萬元，補助範圍以本署核定之原申請計畫所列經費項目為原則。本補助款係屬部分補助，各受補助單位自籌款項（包含學員收費）需佔本署核定補助經費20%以上。
6、 受補助單位之義務：

（1） 培訓：入選受補助單位之專案人員及生活輔導員均須參與，未曾入選者另需有至少理事長或秘書長層級1位陪同參與，以維未來活動辦理品質（時間、地點另行通知，以當年度4-5月間為原則）。

（2） 查核：本署得視個案需要，隨時派員瞭解補助經費運用及計畫執行成效，屆時，請派員協助本署相關人員。
（3） 核銷與結案：各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1個月內，最遲於103年10月24日前，檢附資料向本署請撥補助經費辦理核銷結案，逾期未請款結案或申請延期者，將取消其補助款（檢附資料詳見計畫）。

7、 為使提案單位對遊學臺灣計畫充分了解，本署將於2月21日(星期五)、2月24日(星期一)、2月25日(星期二)及2月26日(星期三)，分別於臺北、臺中、花蓮及高雄舉辦徵件說明會，歡迎踴躍參加！（報名表如附件8）

8、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徵求103年遊學臺灣活動計畫。另可參考本署官網：http://www.yda.gov.tw，青年署承辦人李海瑩，02-23566237，trekkingtaiwan@mail.yda.gov.tw。

